國 際 債 券 櫃檯買賣申請書

受文者：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買中心）

主　旨：本公司發行下列債券，擬在 貴中心櫃檯買賣，茲依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及　
　　　　貴中心有關章則之規定，檢具國際債券櫃檯買賣契約連同規定附件，敬請　查核辦理。
	發行人名稱
	
	國籍及總公司

所在地
	

	設立日期
	
	
	

	債券名稱
	
	發行募集方式
	· 公開招募

· 私募

	股票上市地點

及交易所名稱
	
	計價幣別
	

	發行總額
	
	債信評等機構名稱及其評級
	

	發行面額
	
	債券還本

方式
	

	轉換或認

股價格
	
	轉換及認股標的
	

	票面利率及

計息方式
	
	還本付息

代理機構
	

	發行期限
	
	受託機構
	

	保證機構
	
	有代理資訊揭露者,其名稱及

聯絡人
	

	預定櫃檯買賣日期
	
	債券登錄機構
	

	如本債券已於海外掛牌者，其國際編碼
	
	申  請 日  期
	

	　　附

　　件
	一、金管會申報生效證明文件影本(私募及金融債券者，免附) 

二、中央銀行同意函影本（本國發行人在國內募集與發行之公司債，所募資金以外幣保留或全部以換匯（SAWP）或換匯換利（CCS）交易方式兌換為新臺幣使用者，免附）。

三、債信評等機構評定等級之證明文件。
四、募集完成證明文件。（至遲應於櫃檯買賣日後二個營業日內將債款募集完成證明送達櫃買中心）

五、公開說明書或私募債券說明書三份。

六、利息對照表。
七、無實體發行債券之證明文件。(非登錄於國內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者則可免附)
八、發行人如有委託代理機構辦理還本付息等事務者，應檢附代理契約書副本；無則免附。
九、外國發行人在中華民國境內指定訴訟、非訟或行政爭訟代理人之證明文件影本。

十、外國發行人與代理繳納稅捐之專責機構所簽訂之契約書副本。
十一、國際債券櫃檯買賣契約五份。
十二、債券基本資料已於櫃買中心指定之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統申報之文件。

十三、其他經櫃買中心規定之文件。

	　　　　　　　　  　   發行人：

　　　　　　　　　　　　　　　代  表  人：　　　　　　　　　　　　　　　　　　（簽章）

　　　　　　　　　　　　　　發行代理機構：

　　　　　　　　　　　　　　　代  表  人：　　　　　　　　　　　　　　　　　　（簽章）


一、本申請書應檢送一式三份（包含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二、附件資料得以英文及符合國際慣例格式檢具。

三、請於附件檢具齊備後再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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